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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梳理我国渔业船舶技术法规体系的发展现状，发现我国渔业船舶法规技术体系存在三大问题。
一是渔业船舶技术法规体系不健全，现有法规与渔业发展实际状况偏差较大。二是渔业行政管理体系与技术

条款执行关系模糊。三是渔业船舶技术研究技术力量薄弱。研究表明：①应完善顶层设计，在渔船检验领域
逐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的渔船检验体制；②应通过技术创新和引进吸纳技术创新，
提高指标参数的先进性和国际化水准；③应创新管理和组织制度，规范采标、制标流程，避免盲目采标和制标；
④政府应加大政策与法规等制度的研究性投入，为技术标准和法规体系建设储备知识要素，为体系建设提供
可靠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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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渔业生产大国，但不是渔业生产强
国。２０１６年末，我国拥有渔船约１０１．１１万艘、总
吨位１０９８．４８万吨。其中，机动渔船６５．４２万艘，
总吨位１０５４．０６万吨，总功率２２３６．８１万千瓦；
非机动渔船３５．６９万艘，总吨位 ４４．４２万吨［１］。

但我国渔业装备落后，危旧渔船占比过大［２］，呈

现“五多五少”（小型渔船多，大型船舶少；木质渔

船多，钢质渔船少；老旧渔船多，新造渔船少；沿

岸渔船多，远海渔船少；能耗高，效益低）的特

征［３］。船舶质量与安全性能，直接影响渔船经济

效率和渔民生命安全。虽然我国已拥有先进的

渔船设计、建造和维修技术，性能优良的动力设

备、发电设备、通信导航与探鱼设备，很多船舶生

产企业已掌握计算机测绘、数控切割与自动焊接

等技术，但与渔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渔业船舶

技术法规体系建设却严重滞后。技术法规体系

的滞后，导致我国渔船在规范设计、建造和检验

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不配套，无法满足渔船检验的

实际需求，严重影响渔船的建造质量，与国家对

渔船节能、减排，建设平安渔业的要求不相称。

渔船检验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行政许可

工作，是保证渔船安全航行和作业安全技术条件

的首要环节，是国际通行做法。渔业船舶技术法

规与渔船检验息息相关，构建完善的渔业船舶技

术法规体系对指导渔船检验具有重要意义。

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海事组织正在全球范

围内积极引导形成维护海洋安全，保护海洋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因此，目前各国正

积极加快对渔船相关公约、规则标准的审议进

程。《２０１２年开普敦协定》出台后，该公约的生效
条件已经降低，我国加入与否已不再是生效的必

要条件。但是，协议书一旦生效，我国渔船必将

被边缘化，即使我国不加入该公约，从事公海作

业的远洋渔船在进入公约缔约国港口时也必须

接受缔约国检查，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必将受到

较大影响。因此，分析我国渔业船舶技术法规体

系现状及其存在问题，使渔船检验技术法规的制

修订符合当下国际及国内两方面的要求，才能保

证渔民作业安全，提高捕捞效益，降低作业风险，

树立起我国负责任渔业大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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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渔业船舶技术法规的发展

１．１　渔业船舶技术法规的发展
我国渔船检验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建

立的“五覆五反”制，但是将检验的技术内容以法

规的形式颁布则是在民国期间。民国政府在建

立船舶管理机构后相继公布施行了《海商法》、

《海商法施行法》、《船舶法》和《船舶登记法》等

系列行政法律，并在此基础制订了《船舶检查技

术规程》、《船舶丈量技术规程》等技术法规。

１９３３年及１９３５年，还加入了《１９２９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和《１９３０年国际载重线公约》两
部国际公约，由此形成了我国船检法规体系的雏

形。

新中国成立后，渔业船舶的技术法规很长一

段时间仍然执行的是交通部统一制定的船舶技

术法规。但是，渔船技术标准与商船有一定差

异，较商船而言渔船的技术要求更为复杂。１９７９
年，我国水产总局成立的渔船检验机构开始制定

一系列渔船检验规则、规范、规程和指南，主要包

括《渔业船舶监督检验细则（１９８０）》、《钢质海洋
渔船建造规范（１９８５）》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海
洋渔船建造规范（１９８９）》等［４］。但是长期以来，

由于《渔船法》等上位法的缺失，影响了渔业结构

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给渔船行政管理

造成不便［５］。上位法的缺失，导致渔业船舶技术

法规一直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体系架

构，缺少顶层法律的指导，造成了所制订的法规

与渔业发展实际状况偏差较大。

１．２　渔船技术标准体系的构建
我国渔船标准化工作始于１９７３年。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标准化工作不断强化，为渔

船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目前我国

现行渔船标准共约１４９项，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
前１０年中所制订的，内容基本涵盖了渔船的设
计、维修、建造及检验。渔船标准体系建设始于

１９８５年提出的《渔船标准体系表》，并在之后的
２０多年间不断地修订及简化。但是，我国渔船标
准体系架构却始终很不完善，存在分类显示不全

面，综合分类不细致，体系格式灵活性低和信息

量少，国家宏观指导和引导政策的力度低，缺少

重要的基础管理及方法储备等问题。这些问题

严重制约了标准体系的建设，同时从所列标准

看，普遍存在标龄老化，技术内容严重落后等现

象［６７］。

我国制订了一批渔业船舶检验、建造的技术

法规，但是我国对渔船的分类管理不够细致，对

渔船构造的特殊性、复杂性不够了解，加之顶层

立法缺失等原因，长期以来并没有构筑起科学、

完整、合理的技术法规体系去指导技术法规的制

订。此外，渔船标准体系构建尚不成熟，大多数

技术标准尚属空白，使得渔船技术法规的制订不

得不借鉴交通船舶的技术标准，技术法规制订标

准较混乱。

２　渔业船舶技术法规体系的现状

２．１　渔业船舶技术法规体系构建的依据
根据我国《立法法》，法律体系框架主要分为

三层。第一层为法律，由全国人大通过。第二层

为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分为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地

方性法规。第三层为规章，规章分为国务院部门

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８］。２００３年，我国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进一步规

范我国渔船管理制度。至此，就立法层面上，从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到规范

性文件和渔船检验技术法规，我国渔船检验法规

体系基本构建起来，形成了以《渔业法》、《渔业船

舶检验条例》和部门规章为法律依据、以渔业船

舶法定检验规则、规范性文件、指南、规程等为支

撑的渔业船舶检验法规体系框架。在该体系框

架下逐步构筑起具有支撑作用的渔业船舶技术

法规体系，对渔船设计、建造及检验起到积极的

指导作用。

２．２　渔业船舶技术法规体系的架构
我国目前的渔业船舶技术法规体系包括国

内法定检验规则、远洋法定检验规则两大块内

容。其中国内规则有《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

（２０００）》、《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５
ｍ小于１２ｍ内河）》、《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
（船长大于７ｍ小于１２ｍ沿海海船）》、《渔业船
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等于１２ｍ国内海洋
渔业船舶）》、《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

等于１２ｍ内河渔业船舶）》等５部之多；远洋规
则部分则有《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远洋渔船

２０１５）》。法定检验规则的制订引用及吸纳了国
际公约的部分技术条款及内容，这些技术条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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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于目前我国承认及加入的国际公约。

规则之下是服务于规则的渔业船舶技术规范，渔

业船舶法定检验规程和渔业船舶技术标准、指南

及地方性检验办法等。规则对规范、规程和技术

标准、指南等起指导作用。规范、规程和技术标

准、指南对规则起支撑作用，使规则能够有效实

施和完整地执行。渔业船舶技术法规体系架构

如图１。

图１　渔业船舶技术法规体系架构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ｖｅｓｓｅｌ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我国渔船检验技术法规从无到有，体系架构
已初步建立。但随着渔业改革的深化以及面临

的国际渔业形势变化，该体系存在法规老龄化，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互矛盾，法规制修订滞后，

规则、规范的可操作性及适用性不强等问题。

３　渔业船舶技术法规体系建设中的问题

３．１　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关系尚未理清
研究表明，我国渔船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关

系比较模糊，技术法规条款、文件与相关法律相

互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关系不清晰。现阶段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技术体系与渔船管理机构依法行

政要求相抵触。我国渔船检验是强制性检验，是

行政行为。国外渔船检验是高度市场化的，我国

渔船检验行为为政府主导，无法通过竞争来提升

检验技术［９］。技术管理是实现行政管理的重要

手段。但上层行政法律、法规条文的缺失以及渔

船检验管理部门职能定位不清等问题，使得行政

管理与执行技术条款有较大冲突。一方面技术

规则无法通过高度完全的市场化竞争快速提升，

实现技术规则的自我调节；另一方面行政法规得

不到有力的技术更新与支撑，无法对技术管理进

行正确指导：从而最终导致两者间矛盾重重，不

相兼容，制约了技术法规体系的发展。

３．２　技术法规的更新难以满足渔业发展需求
研究表明，我国渔船标准普遍存在标龄老

化，内容陈旧与落后，盲目采标和制标等问题，导

致我国渔船技术法规的制订与更新难以满足行

业及国家渔业战略发展需求。受上述问题的影

响，许多新材质、性能卓越的渔船推广困难，给产

业转型带来阻碍。例如，在推广玻璃钢渔船的４０
多年中，与玻璃钢渔船相关的１３项水产行业专
门标准的平均标龄均达１０年以上，导致推广工
作三起三落。以农业部船检局颁布的《玻璃钢纤

维塑料海洋渔船建造规范（２００８）》（以下简称《０８
规范》）为例，其中引用的国家标准共约５０项，大
多涉及材料工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其中

仅ＧＢ／Ｔ３９６１纤维增强塑料术语为２００９年制订
实施，距今也有 ８年之久，标龄老化严重。所引
用的船舶行业标准 ＣＢ１８０—１９９８《船用玻璃纤
维增强塑料制品手糊成型工艺》是１０年前的技
术内容。该技术为手工糊制，劳动强度大，产品

质量依赖于工人糊制技术，施工连续性差，难以

保证产品质量及其结构强度。如今使用该项技

术的企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真空导入，喷

射成型等成型工艺，另外引用的建材行业标准也

存在标准已作废的问题［１０１２］。而《０８规范》从制
订之日至今，尚未颁布过滚动更新的相关修改通

报、勘误表等，实则早已无法满足玻璃钢渔船设

计、建造及检验要求了。远洋捕捞渔船技术标准

和技术法规的更新也难以满足国际渔业发展的

需要。

３．３　技术法规体系系统性差，基础研究薄弱
我国渔船技术法规体系存在的另一个重大

问题是体系不够完善，不能适应我国渔船差异化

显著的特征。体系还存在结构与层次逻辑关系

不够清晰，未能充分反映渔船特点，适用性较差

且内容分类不够细致的问题。此外，我国对于渔

船相关技术标准、国际公约及基础数据研究投入

不足，难以有效支撑技术法规的制修订。专业、

高素质技术人才匮乏［１３］，长期缺乏基础性研究，

导致产品和技术即使符合技术规则，其适用性和

安全性也偏低，且危险系数高的产品和技术仍在

长期使用。在现有技术法规体系中，不能适时修

订和删除安全性低、危险性高的产品和技术，严

重阻碍了技术法规体系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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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与建议

我国以《渔业法》、《渔业船舶检验条例》和部

门规章为法律依据所构建的渔业船舶技术法规

体系是架构渔业船舶检验的支撑体系，但显然存

在体系系统性较差和与国际先进渔业国渔船法

规技术体系不相适应的问题。同时，由于基础性

研究投入不足和我国渔船渔业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现有技术法规体系难以适应我国渔船渔业的

发展趋势。因此，未来应从以下方向研究与推进

我国渔业船舶技术法规体系的演进。

４．１　完善顶层法律设计，健全渔船管理机制
研究表明，我国渔业渔船管理存在行政管理

与技术管理关系模糊，导致技术法规条款与相关

法律不能有效衔接，且与渔船管理机构依法行政

要求相抵触，这些是目前技术法规体系存在的问

题。造成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矛盾的原因主要

是未出台和完善《渔船法》、《渔业法》等上位法和

渔船检验尚未能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技术管理是实现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但

上层行政法律、法规条文的缺失以及渔船检验管

理部门职能定位不清等问题，使得行政管理与执

行技术条款有较大冲突。首先应尽快完善顶层

上位法，即加紧修订《渔业法》和《渔业船舶检验

条例》等行政管理法规，补充与完善与渔船技术

标准相适应的内容，配套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推

动《渔船法》等上位法立法的必要性研究，坚持法

制统一的原则，理清行政条款与技术条款之间的

差别，使渔业船舶检验管理机构职能定位更清

晰，使行政法规始终保有其对技术法规指导的先

进性，使技术法规内容与依法行政相适应，避免

出现矛盾与冲突。

我国目前实行的政府主导的渔船检验行为

实际上很难适应渔业发展的需要。其弊端是难

以有效实施对复杂多样化的我国海洋捕捞渔船

进行检验，也不利于通过竞争提升渔船检验技术

以提高渔船检验效率。先进渔业国在渔船检验

领域都注重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渔船检验的制

度效率。研究和现实实践表明，我国实行的完全

政府主导的渔船检验机制存在制度效率不高的

问题，因此，应在渔船检验领域逐步引入市场竞

争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机制参与调节的渔

船检验体制。

４．２　加大渔船技术标准更新力度，规范渔船管
理制度

渔船技术标准是制订技术法规的基础，技术

法规的制修订需要大量参考渔船专业技术标准

内容。领先的技术标准是提高技术法规效率的

基础和必要条件，技术标准强则规则强，技术标

准弱则技术规则弱。影响我国渔船技术标准有

效性和先进性的因素主要是现行采用的技术指

标落后陈旧以及采标、制标过程盲目混乱。针对

技术指标陈旧问题，应加大对渔船技术的研究的

投入，通过技术创新和引进吸纳技术创新，提高

指标参数的先进性和国际化水准。对现有技术

法规进行再审视，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及渔船设

计、建造、检验实际需要，通过对技术法规内容进

行补缺建新、有序修旧和及时转约等方式，对尚

属空白及亟待修改的渔业船舶技术法规加大基

础性研究投入。对应剔除或内容条款不合时宜

的技术法规内容，需立即调整或废止，同时建立

定期清理机制，加大更新力度，对渔业船舶技术

法规实行滚动式修订，辅以修改通报的形式短平

快地解决遇到的新技术问题，真正意义上提高技

术法规的整体适用性。现阶段，应根据国家渔业

发展战略的总体方向，应尽快推选出符合国际公

约要求、船舶性能配备优良的经典船型和标准船

型（尤其是远洋渔船）。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经典

和标准船型时，所使用的技术标准、配备的作业

装备等相对统一、规范，尽量减少因船舶差异性

过大给技术法规制修订带来的影响。

对采标、制标混乱的问题，应从管理制度和

组织制度创新入手。在管理制度方面，如上所

述，应引入市场机制构建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的

制度安排。在组织制度方面，应引入第三方组织

参与渔船检验。由于我国渔船结构的多样化和

复杂性，应构建针对不同捕捞作业方式、不同渔

场和不同渔船功率的采标、制标制度与机制。

４．３　加大渔船法规技术体系基础研究投入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持续创新发展的时代。

随着我国渔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渔业资源的变化

和渔业资源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强化，我国渔船建

设技术创新将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因此，技

术标准也将是一个持续提高与更新的过程。这

就需要长期对研究领域的技术创新跟踪进行基

础性投入研究。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对渔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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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的基础研究严重投入不足。我国渔业

产业是市场化最早的高度市场化行业，在全国范

围内没有形成长期的基础性研究投入机制和人

才队伍建设机制。基础性研究投入与人才匮乏

是导致现有技术法规体系难以适应我国渔船渔

业的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渔船技术标准

和渔船法规技术体系涉及渔业渔船造船业、修船

业和渔业生产经营业等方面，为推进技术标准和

渔船法规技术体系，应做到：一是政府应加大基

础性研究投入激励技术创新；二是加大政策与法

规等制度层面的研究性投入，为技术标准和法规

体系建设储备知识要素；三是应构建相关科研单

位、设计修造单位、船东企业等方聚焦的交流平

台，使产、学、研、管、用发挥各自的作用。围绕人

才队伍建设，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培养专业全、

能力强、经验丰富的技术法规研究队伍，持续性

地对渔船标准、涉渔国际公约、船型数据等进行

跟踪收集，对渔业船舶技术法规编制、应用执行、

问题反馈、论证分析等进行跟踪研究，以满足法

规周期性修订的需要，为体系建设提供可靠的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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